
证券代码：

002658

证券简称：雪迪龙 公告编号：

2012-022

北京雪迪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其股东、关联方履行承诺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根据中国证监会北京证监局《关于对北京辖区上市公司的股东、关联方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履行情况进

行专项检查的通知》，北京雪迪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就公司及其股东、关联方承诺履行

情况进行了自查。 经过自查，承诺履行情况与历次定期报告中披露的承诺履行情况一致，各项承诺均得到

了履行。

一、公司上市前股东关于公司上市后所持股份流通限制和自愿锁定的承诺

（

1

）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敖小强以及王凌秋、丁长江、郜武、赵爱学、周家秋、赵永怀、吴宝华

八位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自然人股东承诺：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

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也不由发行人回购本人持有的发行人

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承诺期限：

2012

年

3

月

9

日至

2015

年

3

月

9

日。

（

2

）发行人自然人股东尚威、李大国、周建忠、边启刚、王向东、陈华申、徐卫航、沈凌云、魏鹏娜、薛云

鹏、霍新宇、王洪畅、张世杰、啜美娜、胡敏贞以及刘晓梅承诺：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

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也不由发行人回购本人持有的

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承诺期限：

2012

年

3

月

9

日至

2015

年

3

月

9

日。

（

3

）发行人法人股东北京海岸淘金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承诺：自本公司持有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发行

的股份之日起（以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日期为基准日）的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本公司所持有的发行人

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且在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公

司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承诺期限：

2010

年

9

月

3

日至

2013

年

9

月

26

日。

截至公告之日，承诺人严格遵守了上述承诺。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关于所持公司股份流通限制和自愿锁定承诺

在本人担任发行人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本人将向发行人申报所持有的发行人的股份及其变

动情况，本人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所持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25%

；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所持有

的发行人股份； 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发行人股票数量不超过本人

所持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50%

。

承诺期限：长期。

截至公告之日，承诺人严格遵守了上述承诺。

三、避免同业竞争与关联交易的承诺函

1.

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敖小强先生向本公司及全体股东出具了《关于避免同业竞争与关联

交易的承诺函》，承诺：

"

本人持有权益达

51%

以上的子公司以及本人实际控制的公司

("

附属公司

")

目前没有直接或间接地从

事任何与股份公司的营业执照上所列明经营范围内的业务存在竞争的任何业务活动。

本人及附属公司在今后的任何时间不会直接或间接地以任何方式

(

包括但不限于自营、合资或联营

)

参

与或进行与股份公司的营业执照上所列明经营范围内的业务存在直接或间接竞争的任何业务活动。 凡本

人及附属公司有任何商业机会可从事、参与或入股任何可能会与股份公司生产经营构成竞争的业务，本人

及附属公司会将上述商业机会让予股份公司。

"

承诺期限：长期。

截至公告之日，承诺人严格遵守了上述承诺。

四、分红承诺

2012

年

9

月

3

日，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公司章

程的第七十七条和第一百六十三条中细化了公司分红承诺，具体内容参见

2012

年

8

月

15

日刊登在巨潮

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关于修改《北京雪迪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的议案》的

公告。

承诺期限：长期。

截至公告之日，承诺人严格遵守了上述承诺。

特此公告。

北京雪迪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

000403

股票简称：

S*ST

生化 公告编号：

2012-069

振兴生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承诺事项及履行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中国证监会山西监管局《关于督促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等方面履行承诺事项的通知》要求，现

对公司控股股东尚未履行完毕的承诺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改承诺：

1

、承诺人及与公司关系：

控股股东：振兴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振兴生化

"

）

2

、承诺事项：

2007

年审议通过的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中振兴集团有限公司曾承诺： 在股改方案完成之日起四个

月之内启动将集团旗下的拥有电解铝资产的控股子公司山西振兴集团有限公司

91.6%

的股权和山西振兴

集团电业有限公司

24.784%

的股权及煤炭资产以定向增发的方式注入上市公司

S*ST

生化的有关工作，且

因此而新增持有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36

个月内振兴集团有限公司不上市交易或转让。

3

、履行情况：

受

2008

年国家和山西煤炭资源整合政策实施及有色行业金属铝大幅跌价带来的重大影响， 振兴集团

拥有的煤矿被收购，旗下煤、电、铝产业于

2009

年被迫停产，振兴集团注入资产承诺无法实施，致使公司不

能完成增发收购振兴集团资产，股改方案未能实施。

4

、解决方案：

目前，公司正在与大股东商定新的股改优化方案，以替代原注入资产承诺，优化方案现已提交深交所

审核，待审核通过经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并经有关部门许可后方可实施。

二、转接担保承诺：

1

、承诺人及与公司关系：

控股股东：振兴集团有限公司

2

、承诺事项：

公司分别于

2009

年

4

月

13

日、

2009

年

4

月

17

日与振兴集团有限公司签订《协议书》，协议约定：由振兴集

团有限公司承接公司对三九集团昆明白马制药有限公司及上海唯科生物制药有限公司的担保， 如因未承

接对三九集团昆明白马制药有限公司及上海唯科生物制药有限公司的担保而给公司造成损失的， 由振兴

集团有限公司赔偿。

3

、履行情况：

协议签订后，受

2009

年振兴集团全面停产影响，转接担保工作未能获得相关债权银行同意，致使转接

担保工作一直未能完成。 随着各银行债权纷纷到期，为保护公司优质资产不被拍卖，公司承担了上海唯科、

昆明白马部分担保责任，分别给公司造成了

79584845.53

元、

30917911.05

元的损失。

4

、解决方案：

公司已于

2011

年

11

月

28

日向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振兴集团赔偿上述损失，并申请诉前

财产保全强制措施，请求法院查封、冻结了振兴集团有限公司拥有的

"

山西金兴大酒店

"

资产。

2012

年

2

月

28

日， 公司收到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判令由振兴集团有限公司向我公司分别赔偿损失

79584845.53

元、

30917911.05

元。

2012

年

3

月

15

日，公司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法院于

2012

年

3

月

19

日立案受

理，目前案件正在强制执行中。

剩余担保责任解决情况：

截止目前，公司对上海唯科的担保责任还剩余

8000

万元未解除，据悉，上海唯科控股股东四川恒康发

展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

"

恒康发展

")

将与上海农行协商还款事宜，此笔担保预计将在近期得到解除。

昆明白马方面，现剩余

3250

万元担保责任未解除，由于该担保同时由昆明白马自有资产抵押，其资产

价值足以覆盖剩余债务，据公司近期向昆明白马了解，此笔借款将于近期得到偿还，届时公司的相应担保

责任将得到解除。

据此，上述两笔担保将不会对公司造成损失。

特此公告。

振兴生化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十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６２

证券简称：西藏矿业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０７

西藏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其股东、关联方尚未履行

完毕的承诺情况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中国证监会拉萨监管局《关于对上市公司的股东、关联方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履行情况进行专项检查

的通知》（藏证监发［

２０１２

］

１２７

号）要求，现对公司的股东、关联方以及公司尚未履行完毕的承诺情况公告如下：

承

诺

事

项

承诺人 承诺内容

承诺时

间

承

诺

期

限

履行情况

上

上

市

承

诺

本公司

１

、

自觉接受证券管理部门的监督和管理

，

认真听取政府

、

股东

、

证

券管理部门

、

证券经营部门和社会公众的意见

、

建议和批评

。

２

、

准确和及时地公告本公司中期报告

、

年度报告及经营业绩资料

和披露本公司重大经营活动信息

。

３

、

本公司董事会

、

监事会和

高级管理人员如发生人事变动或前述人持有本公司股份数量发

生变化时

，

及时报告证券管理机关

，

并及时通过证券管理部门指

定的媒体通告社会公众

。

４

、

本公司董事

、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

利用内幕消息和不正当手段直接或间接从事任何目的的股票投

机交易

。

５

、

董事会及各位董事保证不就任何未经主管机关审阅

的可能影响股价变动的重大信息私自公告或发表意见

。

６

、

本公

司没有无记录负债

。

１９９７

年

７

月

８

日

无

正在履行

中

。

截止

公 告 日

，

本公司未

出现违反

承诺的情

行

。

西藏自

治区矿

业发展

总公司

（

本公

司控股

股东

）

忠实履行法律规定的股份公司大股东的诚信义务

，

对于双方共同

从事的铬矿生产

，

采取一视同仁的态度

，

严格按市场规则经营

。

１９９７

年

７

月

８

日

无

正在履行

中

。

截止

公 告 日

，

西藏自治

区矿业发

展总公司

未出现违

反承诺的

情行

。

再

融

资

承

诺

西藏自

治区矿

业发展

总公司

（

本

公司控

股股

东

）

一

、

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

一

）

控股股东承诺

为避免未来与上市公司存在潜在的同业竞争

，

并保障不损害

上市公司的利益

，

矿业总公司承诺如下

：

“

１

、

本公司将确保控股子公司在今后的生产经营中不开展与

西藏矿业及其控股子公司的生产

、

经营有相同或类似业务的投

入

，

不新设或收购与西藏矿业及其控股子公司有相同或类似业务

的子公司

、

分公司等经营性机构

。

２

、

如果我公司及我公司控制和共同控制的企业有任何商业

机会可从事

、

参与或入股任何可能与西藏矿业主营业务构成竞争

的业务

，

我公司将上述商业机会通知西藏矿业

，

如在通知所指定

的合理期间内西藏矿业作出愿意利用该商业机会的肯定答复

，

则

我公司放弃该商业机会

；

如果西藏矿业不予答复或者给予否定的

答复

，

则被视为放弃该业务机会

。

如我公司由此获得的商业机会和业务资源在日后构成对西

藏矿业主营业务的竞争关系

，

或因西藏矿业及其控股子公司业务

拓展导致其等将来经营的产品或业务出现可能与本公司及其控

股子公司的产品或业务产生相竞争的情形

，

本公司承诺采取包括

但不限于以下方式退出与西藏矿业及其控股子公司的竞争

：

（

１

）

促使西藏矿业之外的控股子公司停止生产相竞争的产

品

、

停止经营相竞争的业务

；

（

２

）

由西藏矿业优先收购与相竞争的产品或业务有关的资产

或本公司在控股子公司拥有的全部股权

；

（

３

）

本公司在限定时间内将相竞争的业务转让给无关联关系

的第三方

。

３

、

上述每一项承诺均为可独立执行之承诺

。

任何一项承诺若

被视为无效或终止将不影响其他各项承诺的有效性

。

４

、

若违反上述任何一项承诺

，

本公司愿意承担由此给西藏矿

业及其其他股东造成的直接或间接经济损失

、

索赔责任及与此相

关的费用支出

。 ”

（

二

）

关联方承诺

矿业总公司持有西藏盛源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称

“

盛源矿业

”）

４０％

的股权

，

为盛源矿业的控股股东

。

目前

，

盛源矿

业及其控股子公司与西藏矿业均不存在同业竞争

。

为了维护上市

公司及其股东的权益

，

盛源矿业承诺如下

：

“

１

、

本公司将确保自身及控股子公司在今后的生产经营中不

开展与西藏矿业及其控股子公司的生产

、

经营有相同或类似业务

的投入

，

不新设或收购与西藏矿业及其控股子公司有相同或类似

业务的子公司

、

分公司等经营性机构

。

２

、

如果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和共同控制的企业有任何商业

机会可从事

、

参与或入股任何可能与西藏矿业构成竞争的业务

，

本公司将上述商业机会通知西藏矿业

，

如在通知所指定的合理期

间内西藏矿业作出愿意利用该商业机会的肯定答复

，

则本公司放

弃该商业机会

；

如果西藏矿业不予答复或者给予否定的答复

，

则

被视为放弃该业务机会

。

如本公司由此获得的商业机会和业务资源在日后构成对西

藏矿业及其子公司业务的竞争关系

，

或因西藏矿业及其控股子公

司业务拓展导致其等将来经营的业务出现可能与本公司及控股

子公司的业务产生相竞争的情形

，

本公司承诺采取包括但不限于

以下方式退出与西藏矿业及其控股子公司的竞争

：

（

１

）

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停止经营相竞争的业务

；

（

２

）

由西藏矿业优先收购与相竞争业务有关的资产或本公司

在控股子公司拥有的全部股权

；

（

３

）

本公司在限定时间内将相竞争的业务转让给无关联关系

的第三方

。

３

、

上述每一项承诺均为可独立执行之承诺

。

任何一项承诺若

被视为无效或终止将不影响其他各项承诺的有效性

。

４

、

若违反上述任何一项承诺

，

本公司愿意承担由此给西藏矿

业及其股东造成的直接或间接经济损失

、

索赔责任及与此相关的

费用支出

。 ”

二

、

关于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

为进一步规范矿业总公司与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情况

，

矿业

总公司承诺如下

：

“（

１

）

本公司将继续严格按照

《

公司法

》

等法律法规以及西藏

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行使股东权利或

者董事权利

，

在股东大会以及董事会对有关涉及本公司事项的关

联交易进行表决时

，

履行回避表决的义务

。

（

２

）

本公司与西藏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之间将尽量减少关

联交易

。

在进行确有必要且无法规避的关联交易时

，

保证按市场

化原则和公允价格进行公平操作

，

并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履行交易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

本公司和西藏矿业发

展股份有限公司就相互间关联事务及交易所做出的任何约定及

安排

，

均不妨碍对方为其自身利益

、

在市场同等竞争条件下与任

何第三方进行业务往来或交易

。

（

３

）

本公司保证上述承诺在本公司于西藏矿业股份发展有限

公司在国内证券交易所上市且本公司作为控股股东或主要股东

期间持续有效且不可撤销

。

如有任何违反上述承诺的事项发生

，

本公司承担因此给西藏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造成的一切损失

（

含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

）。 ”

三

、

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５

日

，

矿业总公司与本公司签订了

《

附条件生效之

认购合同

》，

约定

：“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锁定期按中国证监会

的有关规定执行

。

认购人认购的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

３６

个月内不得转让

。 ”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２

日

３６

个

月

正在履行

中

。

截止

公告日

，

西藏自治

区矿业发

展总公司

未出现违

反承诺的

情行

。

特此公告。

西藏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Ｏ

一二年十月三十日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对诺安油气能源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

ＬＯＦ

）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的申购、赎回及

定投业务申请作无效处理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诺安油气能源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

ＬＯＦ

）

基金简称 诺安油气能源

（

ＱＤＩＩ－ＦＯＦ－ＬＯＦ

）

基金主代码

１６３２０８

基金管理人名称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诺安油气能

源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

ＬＯＦ

）

基金合同

》、《

诺安油气

能源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

ＬＯＦ

）

招募说明书

》

等相关

文件的规定

。

相 关 业 务 申 请

作 无 效 处 理 的

时 间 及 原 因 说

明

申购业务申请作无效处理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

赎回业务申请作无效处理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

定投业务申请作无效处理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

申购

、

赎回及定投业务申请作无

效处理的原因说明

因境外主要市场

（

纽约证券交易所

）

受突发事件

（

飓

风

“

桑迪

”

登陆纽约

）

影响

，

１０

月

３０

日临时休市

。

为了

保障基金平稳运作

，

保护基金持有人利益

，

本基金

的申购

、

赎回及定投业务申请作无效处理

。

注：本基金的场内交易简称为“诺安油气”，交易代码为“

１６３２０８

”。

２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因受突发事件（飓风“桑迪”登陆纽约）影响，纽约证券交易所（

ＮＹＳＥ

）在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临时休

市。 因此投资者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提交的本基金的申购、赎回及定投业务申请，基金管理人将作无效

处理。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若纽约证券交易所恢复交易，本基金也亦将恢复受理申购、赎回及定投业务的

申请，届时不再公告；若纽约证券交易所继续休市，基金管理人将及时公告。 由此带来的不便，敬请投

资者谅解。

如有疑问，请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９９８

（免长途话费），或至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ｌｉｏｎｆｕｎｄ．ｃｏｍ．

ｃｎ

获取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十月三十一日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对诺安全球黄金证券投资基金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的申购、赎回及

定投业务申请作无效处理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诺安全球黄金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诺安全球黄金

（

ＱＤＩＩ－ＦＯＦ

）

基金主代码

３２００１３

基金管理人名称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诺安全球黄

金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诺安全球黄金证券投

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

等相关文件的规定

。

相关业 务 申 请 作 无

效处理 的 时 间 及 原

因说明

申购业务申请作无效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

赎回业务申请作无效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

定投业务申请作无效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

申购

、

赎回及定投业务申请

作无效处理的原因说明

因境外主要市场

（

纽约证券交易所

）

受突发事件

（

飓

风

“

桑迪

”

登陆纽约

）

影响

，

１０

月

３０

日临时休市

。

为了

保障基金平稳运作

，

保护基金持有人利益

，

本基金

的申购

、

赎回及定投业务申请作无效处理

。

２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因受突发事件（飓风“桑迪”登陆纽约）影响，纽约证券交易所（

ＮＹＳＥ

）在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临时休

市。 因此投资者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提交的本基金的申购、赎回及定投业务申请，基金管理人将作无

效处理。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若纽约证券交易所恢复交易，本基金也亦将恢复受理申购、赎回及定投业务

的申请，届时不再公告；若纽约证券交易所继续休市，基金管理人将及时公告。 由此带来的不便，敬

请投资者谅解。

如有疑问，请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９９８

（免长途话费），或至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ｌｉｏｎｆｕｎｄ．ｃｏｍ．

ｃｎ

获取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十月三十一日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对诺安全球收益不动产证券投资基金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的申购、赎回及

定投业务申请作无效处理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诺安全球收益不动产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诺安全球收益不动产

（

ＱＤＩＩ

）

基金主代码

３２００１７

基金管理人名称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诺安全球收

益不动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诺安全球收益

不动产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

等相关文件的规

定

。

相关业 务 申 请 作 无

效处理 的 时 间 及 原

因说明

申购业务申请作无效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

赎回业务申请作无效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

定投业务申请作无效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

申购

、

赎回及定投业务申请

作无效处理的原因说明

因境外主要市场

（

纽约证券交易所

）

受突发事件

（

飓

风

“

桑迪

”

登陆纽约

）

影响

，

１０

月

３０

日临时休市

。

为了

保障基金平稳运作

，

保护基金持有人利益

，

本基金

的申购

、

赎回及定投业务申请作无效处理

。

２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因受突发事件（飓风“桑迪”登陆纽约）影响，纽约证券交易所（

ＮＹＳＥ

）在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临时休市。 因此

投资者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提交的本基金的申购、赎回及定投业务申请，基金管理人将作无效处理。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若纽约证券交易所恢复交易，本基金也亦将恢复受理申购、赎回及定投业务的申请，届

时不再公告；若纽约证券交易所继续休市，基金管理人将及时公告。 由此带来的不便，敬请投资者谅解。

如有疑问，请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９９８

（免长途话费），或至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ｌｉｏｎｆｕｎｄ．ｃｏｍ．

ｃｎ

获取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十月三十一日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旗下申万菱信收益宝货币市场基金

参加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开展

的基金转换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根据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与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好买

基金

"

）签署的代销协议，自

2012

年

11

月

1

日起，本公司对投资者通过好买基金非现场方式办理旗下申万菱

信收益宝货币市场基金转换转出业务时，可享受转换补差费率优惠，具体详情如下：

一、费率优惠

投资者通过好买基金非现场方式办理申万菱信收益宝货币市场基金转换转出至其他可转换转入基金

时，申购补差费率按

4

折优惠。原申购补差费率高于

0.6%

的，优惠后费率如果低于

0.6%

，则按

0.6%

执行；原申

购补差费率低于或等于

0.6%

的，则按原申购补差费率执行。 原申购补差费按笔收取固定费用的，申购补差

费不打折。

二、重要提示

1

、本次基金转换费率优惠活动办理的具体流程、规则等以好买基金的安排和规定为准。投资者欲了解各

基金产品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各基金的基金合同、基金招募说明书或招募说明书（更新）等法律文件。

2

、补差费的具体计算结果请以注册登记机构的确认结果为准。

3

、本公告的解释权归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所有。

三、投资者可通过以下渠道咨询详情

1

、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网站：

www.ehowbuy.com

客服电话：

400-700-9665

2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网站：

www.swsmu.com

客服电话：

400 880 8588

（免长途话费）或

021-962299

特此公告。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2

年

10

月

31

日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申万菱信添益宝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结果的公告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基金管理人

"

）旗下申万菱信添益宝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以下简称

"

本基金

"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以通讯方式召开，大会表决票收取时间自

2012

年

9

月

20

日起至

2012

年

10

月

29

日

17

：

00

止。

2012

年

10

月

29

日，在本基金的基金托管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授权代表

的监督下，本基金管理人对本次大会表决进行了计票，北京市方正公证处对计票过程进行了公证，上海市

通力律师事务所对计票过程进行了见证。 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权益登记日为

2012

年

9

月

19

日，权益登

记日本基金总份额为

335,569,694.30

份， 参加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所持基金份

额为

191,443,998.84

份，占权益登记日本基金总份额的

57.05%

，达到法定表决条件，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

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申万菱信添益宝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申万

菱信基金关于以通讯方式召开申万菱信添益宝债券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公告》等有关规定。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审议了《关于修改申万菱信添益宝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中投资范围、投

资策略及收益分配条款等内容的议案》（下称

"

本次会议议案

"

），并由参加大会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或其代

理人）对本次会议议案进行表决，表决结果为：同意票所代表的基金份额为

191,443,998.84

份，占参加本次会

议表决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所持基金份额的

100%

；反对票所代表的基金份额为

0

份，占参加本次会议表决的

基金份额持有人所持基金份额的

0%

；弃权票所代表的基金份额为

0

份，占参加本次会议表决的基金份额持

有人所持基金份额的

0%

。 同意本次会议议案的基金份额超过参加本次会议表决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所持基

金份额总数的

50%

，达到法定条件，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

法》、《申万菱信添益宝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申万菱信基金关于以通讯方式召开申万菱信添益

宝债券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公告》等有关规定，本次会议议案获得通过。

本次会议结果将报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予以核准。

特此公告。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2

年

10

月

31

日

证券代码：

002665

证券简称：首航节能 公告编号：

2012-030

北京首航艾启威节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完成控股子公司工商注册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根据北京首航艾启威节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的《关于成立光热发电技术控股子公司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

2012

年

8

月

14

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

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的相关公告。

关于成立控股子公司的相关事宜，经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

2012

年

8

月

31

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

//www.cninfo.com.cn

）的相关公告。

近日， 首航节能光热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完成工商注册相关手续， 取得天津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具体内容如下：

注 册 号：

120000000023601

名 称：首航节能光热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住 所：天津市宝坻区九园工业区兴安道北侧、振工路西侧

3

幢

法定代表人姓名：黄文佳

注 册 资 本：壹亿元人民币

实 收 资 本：壹亿元人民币

公 司 类 型：股份有限公司

经 营 范 围：太阳能光热电站相关设备的研发、生产、销售；太阳能光热电站工程总承包；节能系

统工程的技术咨询、设计、安装、调试、运行及维护；货物及技术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以上经营范围涉及行业许可的凭许可证件，在有效期限内经营，国家有专项专营规定的按规定办理。 ）

特此公告

北京首航艾启威节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10

月

30

日

证券代码：

600707

股票简称：彩虹股份 编号：临

2012-032

号

彩虹显示器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承诺事项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彩虹显示器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彩虹集团公司于

2010

年

7

月认购本公司

2010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份

88,888,889

股，江苏省张家港经济开发区实业总公司认购非公开发行股份

44,444,445

股。

彩虹集团公司和江苏省张家港经济开发区实业总公司承诺自非公开发行结束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予转让。

截止目前，彩虹集团公司和江苏省张家港经济开发区实业总公司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目前仍在履行中。

特此公告。

彩虹显示器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月三十日

股票代码：

000030

、

200030

股票简称：

*ST

盛润

A

、

*ST

盛润

B

公告编号

: 2012-054

广东盛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因重大事项继续停牌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广东盛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因相关重大事项存在不确定性，为了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避免对公司

股价造成重大影响，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公司申请股票将自

2012

年

10

月

31

日开

市起继续停牌一天，待相关事项披露后复牌。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盛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10

月

31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２８

证券简称：成都路桥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７７

成都市路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上市流通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

９９

，

９５０

，

０３４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２９．９３％

。

２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３

日（星期六），因该日为非交易日，故本次限售股份实际可

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５

日（星期一）。

一、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概况

成都市路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１５２９

号”文核准，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４

，

２００

万股，其中网下配售

８００

万股，网上发行

３

，

４００

万

股，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股本为

１２

，

５００

万股，发行上市后总股

本变为

１６

，

７００

万股。

经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０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以现有总股本

１６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

数， 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０

股。 分红前公司总股本为

１６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分红后总股本增至

３３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总股本

３３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其中有限售条件股份

２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８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二、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１

、股东承诺情况

根据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招股说明书》、《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公告书》及《公司章程》，本

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作出如下承诺：

监事张萍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在发行前所持有的公

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承诺期限届满后，上述股份可以上市流通或转让；在担任公司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有的该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５％

；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所

持有的公司股份。

其他

１３１

名自然人股东承诺：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在发行前

所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２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严格履行了上述各项承诺。

３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公司不存在对其违规担

保。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１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５

日；

２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

９９

，

９５０

，

０３４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２９．９３％

；

３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人数为

１３２

人；

４

、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全称 所持限售股份总数 本次解除限售数量 备注

１

吕 敏

４

，

３６０

，

６９８ ４

，

３６０

，

６９８

２

范超林

３

，

７７６

，

１１２ ３

，

７７６

，

１１２

３

付斗才

３

，

６８９

，

００４ ３

，

６８９

，

００４

４

刘 三

３

，

０１３

，

１５８ ３

，

０１３

，

１５８

５

杜天成

２

，

８５７

，

６９８ ２

，

８５７

，

６９８

６

蓝国辉

２

，

５５８

，

７１８ ２

，

５５８

，

７１８

７

杨晓燕

２

，

５５２

，

７９６ ２

，

５５２

，

７９６

８

戴煜川

２

，

５２８

，

９３２ ２

，

５２８

，

９３２

９

雷飞惠

２

，

４７７

，

８１０ ２

，

４７７

，

８１０

１０

张容昌

２

，

４６１

，

０３０ ２

，

４６１

，

０３０

１１

雷运明

２

，

４３１

，

４３４ ２

，

４３１

，

４３４

１２

徐昌志

２

，

３０６

，

３５６ ２

，

３０６

，

３５６

１３

胡孝义

２

，

１３９

，

５８４ ２

，

１３９

，

５８４

１４

纪文秀

２

，

１２３

，

８１０ ２

，

１２３

，

８１０

１５

郑 明

２

，

０８１

，

４０８ ２

，

０８１

，

４０８

１６

石 彬

１

，

９９１

，

０００ １

，

９９１

，

０００

１７

邓 波

１

，

９７４

，

８５４ １

，

９７４

，

８５４

１８

李张军

１

，

８２７

，

１１８ １

，

８２７

，

１１８

１９

伍和平

１

，

３１１

，

７２０ １

，

３１１

，

７２０

２０

郭桂蓉

１

，

３０２

，

９６０ １

，

３０２

，

９６０

２１

安从志

１

，

２１３

，

７５４ １

，

２１３

，

７５４

２２

官发智

１

，

２０７

，

２６６ １

，

２０７

，

２６６

２３

吴军冲

１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１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２４

师 红

１

，

１５７

，

９４２ １

，

１５７

，

９４２

２５

张 萍

１

，

０８５

，

８４４ １

，

０８５

，

８４４

现任监事

，

本次实际可

上市流通数量为其所持

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５％

２６

马大康

１

，

０１３

，

２４８ １

，

０１３

，

２４８

２７

沈小青

９８９

，

５８６ ９８９

，

５８６

２８

李 玲

９７８

，

５５６ ９７８

，

５５６

２９

刘 颖

９５２

，

３０４ ９５２

，

３０４

３０

单庆九

９４８

，

５１８ ９４８

，

５１８

３１

黎方敏

９１７

，

５９４ ９１７

，

５９４

３２

刘珍凤

９０７

，

４９４ ９０７

，

４９４

３３

吴永健

８６９

，

８４６ ８６９

，

８４６

３４

周志峰

８１３

，

８５８ ８１３

，

８５８

３５

古孝国

８０４

，

１７２ ８０４

，

１７２

３６

胡 玉

８０４

，

１７２ ８０４

，

１７２

３７

张忠权

８０４

，

１７２ ８０４

，

１７２

３８

冯新全

７９０

，

１６２ ７９０

，

１６２

３９

宋安文

７９０

，

１６２ ７９０

，

１６２

４０

廖 毅

７４９

，

８２８ ７４９

，

８２８

４１

冯 辉

６８２

，

５１４ ６８２

，

５１４

４２

李 辉

６８０

，

１００ ６８０

，

１００

４３

石作海

６６９

，

６００ ６６９

，

６００

４４

王 蓉

６００

，

０００ ６００

，

０００

４５

杨俊伟

６００

，

０００ ６００

，

０００

４６

严正福

５６４

，

６４２ ５６４

，

６４２

４７

刘蓉春

５２９

，

１０６ ５２９

，

１０６

４８

吴 鍊

４８７

，

１３０ ４８７

，

１３０

４９

苏良玉

４８５

，

７８６ ４８５

，

７８６

５０

刘 莉

４７６

，

１００ ４７６

，

１００

５１

任跃蓉

４７１

，

７５８ ４７１

，

７５８

５２

陈智明

４６７

，

７５８ ４６７

，

７５８

５３

戢良琼

４６７

，

７５８ ４６７

，

７５８

５４

姜会明

４６７

，

７５８ ４６７

，

７５８

５５

冷素强

４６７

，

７５８ ４６７

，

７５８

５６

李明娟

４６７

，

７５８ ４６７

，

７５８

５７

李仁贵

４６７

，

７５８ ４６７

，

７５８

５８

李银洲

４６７

，

７５８ ４６７

，

７５８

５９

刘福君

４６７

，

７５８ ４６７

，

７５８

６０

刘光发

４６７

，

７５８ ４６７

，

７５８

６１

刘兴平

４６７

，

７５８ ４６７

，

７５８

６２

刘贞祥

４６７

，

７５８ ４６７

，

７５８

６３

罗德春

４６７

，

７５８ ４６７

，

７５８

６４

罗志耕

４６７

，

７５８ ４６７

，

７５８

６５

宋素群

４６７

，

７５８ ４６７

，

７５８

６６

孙孝闻

４６７

，

７５８ ４６７

，

７５８

６７

谭国有

４６７

，

７５８ ４６７

，

７５８

６８

田银珍

４６７

，

７５８ ４６７

，

７５８

６９

万家志

４６７

，

７５８ ４６７

，

７５８

７０

王炳华

４６７

，

７５８ ４６７

，

７５８

７１

巫玉雄

４６７

，

７５８ ４６７

，

７５８

７２

武 刚

４６７

，

７５８ ４６７

，

７５８

７３

徐丁智

４６７

，

７５８ ４６７

，

７５８

７４

游志福

４６７

，

７５８ ４６７

，

７５８

７５

曾庆平

４６７

，

７５８ ４６７

，

７５８

７６

张 静

４６７

，

７５８ ４６７

，

７５８

７７

张世昌

４６７

，

７５８ ４６７

，

７５８

７８

张正莉

４６７

，

７５８ ４６７

，

７５８

７９

赵俊骁

４６７

，

７５８ ４６７

，

７５８

８０

赵玉泉

４６７

，

７５８ ４６７

，

７５８

８１

赵宗年

４６７

，

７５８ ４６７

，

７５８

８２

罗晓冰

４５３

，

７４８ ４５３

，

７４８

８３

陈忠明

４４９

，

８３６ ４４９

，

８３６

８４

谢增全

４４９

，

８３６ ４４９

，

８３６

８５

余德萱

４４４

，

０３６ ４４４

，

０３６

８６

胡 俊

４１１

，

７７４ ４１１

，

７７４

８７

于忠勇

３９８

，

１６２ ３９８

，

１６２

８８

李小玉

３９６

，

７２４ ３９６

，

７２４

８９

曾维陶

３９６

，

７２４ ３９６

，

７２４

９０

魏 东

３９５

，

９４８ ３９５

，

９４８

９１

卢道芳

３４７

，

７４０ ３４７

，

７４０

９２

陈 伟

３４０

，

７３８ ３４０

，

７３８

９３

郭志江

３４０

，

７３８ ３４０

，

７３８

９４

管 骆

３３６

，

４１４ ３３６

，

４１４

９５

雷 良

３３６

，

４１４ ３３６

，

４１４

９６

李杰平

３３６

，

４１４ ３３６

，

４１４

９７

廖家莉

３３６

，

４１４ ３３６

，

４１４

９８

谭德超

３３６

，

４１４ ３３６

，

４１４

９９

唐章洪

３３６

，

４１４ ３３６

，

４１４

１００

王 通

３３６

，

４１４ ３３６

，

４１４

１０１

余 萍

３３６

，

４１４ ３３６

，

４１４

１０２

宫秀英

３１７

，

４３４ ３１７

，

４３４

１０３

常 强

２８４

，

７５４ ２８４

，

７５４

１０４

肖启怀

２７７

，

４４４ ２７７

，

４４４

１０５

何 强

２４９

，

７６４ ２４９

，

７６４

１０６

李显林

２４９

，

７６４ ２４９

，

７６４

１０７

林小清

２４９

，

７６４ ２４９

，

７６４

１０８

王国光

２４９

，

７６４ ２４９

，

７６４

１０９

周 宇

２４９

，

７６４ ２４９

，

７６４

１１０

李江洪

１４６

，

６８６ １４６

，

６８６

１１１

谭 轶

１２３

，

０４２ １２３

，

０４２

１１２

郭德敏

１２１

，

３４８ １２１

，

３４８

１１３

黄泽慧

１２１

，

３４８ １２１

，

３４８

１１４

明洪洁

８８

，

６７２ ８８

，

６７２

１１５

邢容申

８８

，

６７２ ８８

，

６７２

１１６

安宏志

７５

，

７５６ ７５

，

７５６

１１７

薜 山

６４

，

４５０ ６４

，

４５０

１１８

孙远霞

６４

，

４５０ ６４

，

４５０

１１９

曹 颖

５４

，

７６４ ５４

，

７６４

１２０

高德生

５４

，

７６４ ５４

，

７６４

１２１

黄廷尧

５４

，

７６４ ５４

，

７６４

１２２

李亿芳

５４

，

７６４ ５４

，

７６４

１２３

余建明

３３

，

２９２ ３３

，

２９２

１２４

吕新宁

２０

，

３４２ ２０

，

３４２

１２５

朱新民

１６

，

６５４ １６

，

６５４

１２６

饶翠蓉

１６

，

６４６ １６

，

６４６

１２７

赵贤金

１６

，

６４６ １６

，

６４６

１２８

胡 月

９

，

６８６ ９

，

６８６

１２９

袁卫华

９

，

６８６ ９

，

６８６

１３０

陈锦宏

８

，

３４２ ８

，

３４２

１３１

张 彧

８

，

３４２ ８

，

３４２

１３２

李 勇

６

，

９９６ ６

，

９９６

合计

９９

，

９５０

，

０３４ ９９

，

９５０

，

０３４

四、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持有成都路桥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的股东均已严格履行相关承

诺；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保荐工作指引》、《深圳证

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要求；公司对上述内容的信息披露

真实、准确、完整。 本保荐机构同意成都路桥本次解除限售股份” 。

五、备查文件

１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２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３

、股份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４

、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成都市路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２８

证券简称：成都路桥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７８

成都市路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关联方以及公司

承诺履行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成都市路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成都路桥”）根据中国证监会四川监管局《关于对上

市公司的股东、关联方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履行情况进行专项检查的通知》（川证监上市〔

２０１２

〕

６６

号文）要求，

对公司股东、关联方及上市公司承诺履行情况进行了清理与检查。 经自查，公司各项承诺均得到严格履行，

目前正在履行的承诺事项如下：

一、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承诺主体：郑渝力、四川省道诚力实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承诺内容：本人

／

本公司目前无投资并控制与成都路桥产品、业务相同或类似企业；除应成都路桥要求为

成都路桥利益协助采取行动外，将不会主动从事与成都路桥业务相竞争或有利益冲突的业务或活动；不会

利用成都路桥的股东和实际控制人身份从事任何限制或影响成都路桥正常经营的行为；若成都路桥在其现

有业务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其经营业务范围，而本人

／

本公司控制的公司已在经营的，只要本人

／

本公司仍然

是成都路桥的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本人

／

本公司同意成都路桥对相关业务在同等商业条件下有优先收购

权。

承诺履行期限：作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和控股股东期间。

承诺履行情况：严格履行。

二、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关于所持公司股份流通限制和自愿锁定的承诺

承诺主体：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承诺内容：在成都路桥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有的成都路桥可转让股份总数的百分之

二十五，在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成都路桥的股份。此外，其将严格遵守成都路桥《公司章程》中对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转让所持有的成都路桥股份做出的其他限制性规定。

承诺履行期限：在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及法定期间内。

承诺履行情况：严格履行。

三、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关于所持公司股份自愿锁定的承诺

承诺主体：郑渝力及与其一致行动的

４９

位股东。

承诺内容：自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发行前已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

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承诺履行期限：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３

日。

承诺履行情况：严格履行。

四、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其他

１３２

位股东的股票限售承诺

承诺主体：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除上述一致行动人外的其他

１３２

位股东。

承诺内容：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

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承诺履行期限：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３

日。

承诺履行情况：严格履行。

特此公告！

成都市路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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